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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0 月 20 日－24 日，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CDM）

执行理事会（EB）第四十三次会议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其

中，10 月 20－21 日为非正式会议，10 月 22-24 日为正式会议。

本次会议重点审议了上次会议以来 EB 成员提出需要审查的项

目、上次会议决定进行复审的项目、项目核实和核证手册（VVM）、

关于 DOE 委任及修改委任程序、关于 EB 向缔约方会议的报告、

关于解决 CDM 项目区域分布不均衡问题等。由于讨论审查和批准

项目、讨论批准 VVM、向缔约方会议的报告和解决 CDM 项目区域

不均衡问题特别困难，非常耗费时间，导致每天开会都开到很晚，

基本上都是从早上 9 点开到晚上 10 点以后，最后一天甚至延至

半夜两点才完成所有议题。 

现将会议主要情况及一些重要要点总结如下。 

一、关于 DOE 委任 

根据上次会议的决定，委任委员会提出了简化和加速 DOE

委任的建议。本次会议对这些建议进行了讨论。EB 认为，委任

委员会依然没有能够提出使 EB 满意的加速委任的建议，为此，



建议委任委员会在其下次会议继续完善这个委任草案，提交 EB

第 44 次会议审定；EB 同时决定，新的委任 DOE 的政策将从 2009

年第一次 EB 会议后实施。根据这个决定，现有的 DOE 重新委

任将不必进行现场检查，只进行书面审查就可以获得原有的委任

范围；新申请的机构，在进行了必要的现场检查并获得见证资格

后，即可开始承做具体核实活动，这个活动可以由委任委员会协

助安排。一旦能够顺利完成实际的核实活动，委任委员会同意委

任并报 EB 批准后，将可以获得所有申请核实领域的核实资格。

这个过程将大大缩短。秘书处估计，全球很快将有 14 个新的机

构进入 DOE 行列，其中包括中国的两个机构。 

会议还讨论了涉及 DOE 的其它事项，包括对 DOE 工作的

激励和惩罚机制、DOE 审核时限要求、公开被 EB 决定被实施现

场调查的 DOE 名单等。这一系列要求，旨在促进 DOE 能够按照

EB 的决定准确和正确履行职责。 

二、关于核实和核证手册 

本次会议用了近两天时间讨论核实和核证手册（VVM），

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这个手册内容的审查。由于这个文件很长，而

其影响又很大，所以，会议决定给各位EB委员留出点时间进行

进一步的核对，看看是否还有相互冲突、出错以及值得进一步改

进的地方，但原则上不对那些已经达成一致的内容重新讨论。在

下次会议上，将正式批准实施这个文件。请国内从事CDM工作

的专家和官员认真研读这个手册，尤其是那些从事PDD开发和技



术服务、申请DOE的机构。这个手册将成为CDM开发、核实、

核证、批准注册的最基本的文件。 

三、关于项目公示程序的修改 

EB 收到很多询问，一个项目在应用新版本方法学及旧版方

法学用了一些新版方法学的内容，这些项目过去已经公示了，是

否还需要重新公示的问题。上次会议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

论，我对讨论结果也发到网上公告了。本次会议对这个规则进行

了彻底的修改和完善：规定如果一个项目已经公示，即使用了新

版方法学，也不必再次进行公示，除非那个方法学提出了专门的

重新公示要求；而对那些仅仅利用了新版方法学部分内容的旧版

方法学，更不需要重新公示。这个决定的逻辑是：公示本身主要

是项目，而不是方法学。即使方法学版本修改了，对项目也没有

实质性影响，重新公示毫无意义。EB 决定的具体内容见 EB 第 43

次会议报告第 42 段以及报告附件 12 第 6段。 

四、向缔约方会议的报告 

EB 向缔约方会议的报告，是缔约方会议了解 EB 一年来的工

作情况并给于 EB 工作指导的重要基础。EB 的历次会议报告，基

本上都是报告 EB 在过去的一年取得了那些重大成就，提出进一

步的工作计划、提出预算要求等，基本上不提存在的问题，是典

型的“报喜不报忧”的做法。我对这个做法提出了批评，因为显

而易见，目前的 CDM 运行体系是存在重大问题的，例如，为什么

对项目的核实和批准那么漫长？为什么对 DOE 的委任那么漫



长？为什么项目自动获得注册的比率那么低？这显然是 CDM 体

系有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是 EB 自身无法解决的。那么，

如果 EB 自己解决不了，为什么不向缔约方会议报告、由缔约方

会议给出具体的改革指导意见呢？会议经过激烈讨论，同意向缔

约方会议报告 EB 面临的挑战，报告 EB 已经采取的应对这些挑战

的措施，也提出请缔约方会议对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给出指导意

见。 

五、CDM 项目区域分布不均衡问题 

目前，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南非、韩

国、印尼、智利等国家占了已经批准的 CDM 项目的绝大部分。很

多国家到目前一个项目也还没有。在 CDM 刚刚推出的时候，很多

国家欢呼雀跃，把这当成一个获得资金和技术的难得的机遇，期

望很高。但几年过去了，连 CDM 项目的影子也没有看到，原来很

高的期望变成了巨大的失望，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近几年的每

次缔约方会议，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等，都提出要推进

CDM 区域均衡分布和发展问题。但 CDM 本身又是一个市场机制，

EB 不可能强求任何一个机构到哪个指定的国家去做项目。由于

缔约方会议也要求 EB 对解决 CDM 项目区域均衡分布提出办法，

本次会议上，EB 讨论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 CDM 项目区域均衡分

布的技术建议，包括开发方法学、提供技术培训、鼓励发达国家

多购买来自这些国家的项目等待；同时，提出这些措施重点是针



对那些到目前为止，其获得注册的项目少于 5 个的非洲、最不发

达国家及小岛国。 

六、我国项目被审查的结果 

（一）注册初审项目：我国这次有 12 个项目在申请注册时

被提出初审。审查后，有 1 个 N2O 的项目直接获得注册；有 4个

项目获得有条件注册，这 4 个项目还需要重新提交 PDD 及核实报

告，并补充必要的信息或证据（EB 报告已经列明）。请这些机

构及相应的 DOE 务必按照要求，认真仔细准备相关文件和证据，

以确保修改后即能够通过，避免再次进入复审。有 7个项目进入

复审，非常不幸！这 7个项目包括三大类：一是小水电项目，二

是钢铁厂余热发电项目，三是 LNG 发电项目。进入复审的问题主

要包括两个方面。我在上次的 EB 报告中做了专门的详细的论述，

这里再简单说一下： 

一是涉及 ACM0004 方法学应用中基准线选择时，在项目周

期内只考虑了固定电价。复审要求分析用固定电价是否合理。如

果无法预测未来电价，也要说明理由。答复时可考虑分析价格的

历史变化以及对未来的合理预测；同时还要分析劳动力成本、通

货膨胀率等的变化，以进行对比分析时更加合理。 

二是发电上网项目（用 ACM0002 方法学的项目），进行投

资分析时，在项目生命期内均采用同一规定电价。EB 要求考虑

为什么采用固定电价而不考虑电价的变化。其主要考虑是如果上

网电价增长，项目的内部收益率可能超过基准收益率，项目将不



再具有额外性。答复时可考虑分析当地同类发电的上网电价过去

几年的历史变化以及对未来的合理预测；同时分析劳动力成本、

通货膨胀率等的变化，计算内部收益率是否会超过基准收益率。

并进行合理的分析。 

如果一个发电项目已经与电网公司签署了购电协议，而这

个购电协议的电价在 10 年甚至更长都是固定电价，这种协议将

是非常强有力的采用固定电价是合理的证据。如果没有签署协议

或协议是短期的如一年一签的，则需要进行更多的分析论述。我

在上次的 EB 报告中已经提出了我自己对论述的观点和建议。 

EB 将在下次会议讨论采用固定电价进行投资分析的政策问

题，期望能够有一个最终的解决办法。 

 （二）复审项目的审查情况。上次会议我国共有 20 个项

目进入复审。结果 16 个获得有条件注册，四个项目非常不幸，

未能够注册。在讨论这些项目注册时，争论非常激烈，尤其是那

些余热利用项目、利用企业内部收益率作为投资决策依据的项目

等。当然，经过多次辩论后，这些项目已经获得注册，涉及这些

类型的项目注册的政策问题也已经解决，今后类似的项目申请注

册应该会容易得多。被拒绝的四个项目都是山西焦炭行业余热发

电项目。因为这些项目从电网上的购电量只有这些项目余热发电

上网电量的约 10%，因此，按照 EB 上次会议达成的原则意见，

不能够采用焦炭行业的基准收益率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而中国

发电行业的基准收益率一般都采用 8%或 10%（小水电等），没有



12%这个基准值。这 4 个项目无一例外都采用了 12%的内部收益

率，并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采用这个基准值的合理性。从项目

业主和 DOE 的答复及提供的证据看，应该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但很多 EB 成员及秘书处和 RIT 成员，认准了中国发电行业应该

是 8%或 10%，不接受还有 12%这个基准值。导致这批次的四个项

目全军覆没。 

还想继续强调的一点是，复审后有条件注册的项目，如果

答复不符合要求、需要提供的证据没有提供，未必能够最后注册。

由于有条件注册的项目有 12 周 时间答复，可以充分利用时间，

把问题研究透后，正确和准确答复，提供所有能够提供的证据，

应该能够最后获得注册。请项目业主和 DOE 充分重视和利用好这

个唯一的最后的机会。同时，也特别提醒，必须在 12 周内答复，

过期不答复，视为放弃，将被直接放到拒绝的栏目下。过期曾经

有项目在 12 周内没有按期提交答复的情况发生。EB 现在重申了

这项要求。 

还想强调另外一点：项目业主也要重视和注意与 DOE 的沟

通与合作。DOE 出具的核实报告，一定要符合 EB 关于核实的要

求，在中国的情况，主要是关于 EB 第 38 次会议报告第 54 段的

要求，尤其是 54（c）段的要求。这段要求 DOE 用自己的当地和

行业知识来对可研报告的数据进行横向对比，以判断这些数据是

否合理。这次有一个项目，项目业主的答复非常完满，但 DOE 的

核实报告非常不专业，项目差点被拒绝。如果项目因为 DOE 的核



实水平不够而被拒绝，那真是太冤枉了！所以，项目业主或开发

方，还需要在这方面与 DOE 保持密切的沟通与合作。 

 （三）签发审查。我国有三个项目在申请签发时被提出审

查：临海的 HFC23、济钢的余热利用及邯钢的余热利用。经过辩

论，这三个项目都顺利获得签发，但在正式获得签发前还需要按

照要求提交修改后的报告。上次进入复审的浙江巨化 HFC23 项

目，这次审查后顺利获得签发。签发前也还需要提交修改后的报

告。 

最近，有些朋友告，很多项目的实际监测都没有按照原定

的监测计划执行。在这里，我想再次提醒，如果项目没有按照注

册时批准的监测计划以及监测计划不符合监测方法学的要求，最

后倒霉的是项目自己，因为 EB 可能会给最大的惩罚：拒绝签发

任何减排量； EB 也可能对减排量做打折处理。将要颁布实施的

VVM，对监测计划的要求非常严格。如果不能够按照监测计划执

行，必须先申请偏离，或按照理论上最保守的方式计算减排量。

这样，项目业主将可能面临非常重大的损失。 


